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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意勇
程越华

中 共 河 源 市 委 办 公 室

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河源市发电
发电单位 签批盖章

等级 特提·明电 河委办发电〔2016〕34号 河机发 号

关于召开河源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
动员大会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和中央、省

驻河源副处以上各单位：

市委、市政府定于 4 月 1 日上午 9︰00 在市会议中心东

江厅召开河源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动员大会。会期半天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市领导张文、彭建文、吴善平、黎意勇、叶少军

同志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各 1 名负责同志。

（二）源城区、东源县、江东新区、市高新区党（工）

委或政府（管委会）主要负责同志；各县区分管城建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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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同志；源城区和东源县环保局、林业局、住房和城乡规

划建设局、城市管理（公用事业）局主要负责同志。

（三）市直和中央、省驻河源副处以上各单位主要负责

同志；市创园办各组正副组长（由市城管局负责落实），市城

管局科长以上干部。

二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源城区、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、市城管局作

好发言准备，发言时间各控制在 6 分钟内。

（二）请各县（区）、各单位于 3 月 31 日上午 11︰00

前通过会务系统上报参会人员名单（联系电话： 3333841）。

（三）请全体参会人员于 4 月 1 日上午 8︰45 前直接到

市会议中心东江厅报到并参会。

（四）请市城管局做好会务工作

（五）请市各新闻单位派记者采访，市档案局派员拍摄

资料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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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3 月 30 日

抄送：张文、彭建文、吴善平、黎意勇、叶少军同志；

程越华、黄海生同志。


